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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法院梳理近9年以来审理的涉毒犯罪案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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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莫让“共享”变“私享”

昌平区司法局

案例一：
家住沙河镇附近的居民林某

是共享单车的忠实用户， 由于家
离公司有5公里的距离，步行有点
远，打车有点贵，所以，林某一般
选择骑车去上班， 省时省力还锻
炼身体。这天，林某如往常一样掏
出手机，开始扫描车上的二维码。
结果一扫不要紧，竟然弹出了“转
账提示”， 收款人还是一个陌生
人，头像还是共享单车的标志。

林某心存疑虑，仔细一看，自
己扫描的二维码是贴上去的，而
单车本身的二维码被覆盖了。

【点评】
司法所提醒， 正规二维码扫

描后一般会进入使用模式， 绝不
会跳转至付款页面。 一旦扫码后
弹出付款界面，肯定是假的。为了
避免落入诈骗二维码、 木马APP
的陷阱， 一定要通过正规应用商
店下载共享单车APP， 避免遭遇
山寨APP而导致手机被植入木马
病毒。

案例二：
7公里的路程竟然收费 211

元 ，吕女士看见网约车账单惊
呆了， 向平台反映迟迟未得到答

复， 无奈之下来到北七家司法所
求助。

3月21日下午，吕女士在某打
车平台叫了一辆车从北七家到天
通苑，全程7公里，晚上睡觉前才
发现系统自动扣了211元。订单详
情显示车辆共行驶 11公里 ，用
时 6小时24分钟,车费包括里程费
19元、时长费192元。 吕女士马上
联系平台网络客服 ，回复称正
在核实，等了5个工作日也没等来
回复。

工作人员多次致电平台，才
弄清楚原委。 当天司机送完吕女
士就下班回家了， 结束订单时手
机死机未关闭交易， 直到晚上重
启手机才将交易关闭， 导致系统
持续计费。经过沟通，平台客服按
照 导 航 推 荐 的 路 线 收 取 了 车
费 19元，并将多扣的费用退给了
吕女士。

【点评】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 》 第16条规定 :

“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
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
合法权益”，第25条规定：“网约车
平台公司和驾驶员提供经营服务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运营服务标
准， 不得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
行驶， 不得违规收费， 不得对举
报、 投诉其服务质量或者对其服
务作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实施报
复行为”。消费者网络约车时若对
费用有疑议，可向打车平台投诉，
协调不成时也可向出租汽车行政
主管部门或价格主管部门举报，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案例三：
“我从昌平蹬了一个多小时

骑回来的，就为自己上下班用，你
骑走算咋回事啊”，“这车本来就
是共享的， 你不骑的时候别人就
可以骑，凭啥你独享呢”，村委会
门口激烈的争吵声引起百善镇某
村调解主任杜某的注意， 走近一
看， 原来是村官助理小姚与某饭
店务工人员张某在争执。 询问得

知下班的小姚看到饭店门口停了
一辆摩拜单车，决定骑车回宿舍。
可扫码后她才发现车前轮上还有
一把锁， 这时张某从饭店出来阻
止小姚骑车， 并表示这车是自己
专用的。

【点评】
共享单车并非公共财产，而

是属于运营商的。 上私锁的行为
是对公司财产权的侵犯。 《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诈
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
意损毁公私财物的， 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
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一
千元以下罚款。 ”。 公安机关有权
据此对破坏、盗窃共享自行车，以
占有为目的加装私锁的行为人进
行处罚。

案例四：
李某在昌平经营着一家自行

车行，主要业务是销售、租赁、修

理自行车。随着共享单车的增多，
李某发现共享单车抢了不少自己
的租赁业务，内心非常气愤。在一
次自行车维修过程中， 李某发现
区 内 很 多 共 享 单 车 存 放 处 并
没有任何监控设施，为了泄愤和
省钱， 李某偷偷地从一辆单车上
卸下前轮， 想安装到自己维修的
自行车上。

【点评】
根据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

毁坏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故意毁坏
公私财物，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 判处3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毁坏共享单车
即使未构成犯罪， 也可能面临行
政处罚。

昌平区司法局

在6月26日第30个国际禁毒
日来临之际， 怀柔区法院通过梳
理2008－2016年以来审理的涉毒
犯罪案件发现， 此类案件具有以
贩养吸日趋普遍化、 传统毒品的
主导地位被新型毒品取代、 共同
犯罪比例增高等特点， 而毒品犯
罪的成因是生活条件提升后一部
分人的精神生活层次未得到相应
提升造成的。 同时， 由于毒品交
易带来的巨额暴利， 也使一些人
为此铤而走险。

鉴于毒品犯罪以青壮年涉毒
居多， 且此类犯罪容易衍生其他
犯罪， 怀柔法院法官建议进一步
加强禁毒宣传，从学校入手、从小
抓起， 从思想上消除毒品犯罪根
源。 同时， 要充分发挥刑罚的预
防、矫正、惩罚功能，多措并举，多
部门合作，有效遏制犯罪。

典型案例
案例1
苦命夫妻沾染恶习
贩卖毒品锒铛入狱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底 ， 李某某 、 张
某某 （女） 为牟利与林某某电话
联系， 商订以每克110元的价格
通过林某某购买甲基苯丙胺 （冰
毒 ） 用于贩卖 。 当年7月30日 ，
他们向林某某汇款3.5万元。

2014年8月3日， 林某某帮助
李某某、 张某某购买的200多克
冰毒由福建莆田运至天津。 第二
天， 张某某乘坐出租车前往天津
拿取该冰毒并运回怀柔区杨宋镇
家中。

在民警敲门时， 李某某将冰
毒倒入水杯， 但被查获。 民警当
场扣押塑料袋内白色晶体0.9克

和水杯中无色液体650克。
经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白色晶体检出甲基苯丙胺。 无色
液体中也检出甲基苯丙胺， 含量
为13.1%。

怀柔区法院受理后， 通过当
庭举证、 质证， 查实张某某、 李
某某、 林某某贩卖、 运输冰毒50
克以上， 已构成贩卖、 运输毒品
罪， 且属于共同犯罪。

张某某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在刑罚执行完毕
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之罪， 系累犯， 且属涉
毒品再犯，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但是， 鉴于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 ， 揭发他人违法行
为， 故法院决定对其依法从轻处
罚， 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剥夺
政治权利5年， 没收财产10万元。

鉴于李某某到案后能够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 林某某在庭审中
自愿认罪， 法院决定对其酌情从
轻处罚， 分别判处李某某、 林某
某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
3年， 没有财产5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说， 被告人张
某某、 李某某系夫妻， 两人育有
一未满周岁儿子， 案发时张某某
已怀孕7个月。 经了解， 李某某
自幼丧父， 其母一人含辛茹苦将
其拉扯大。 而张某某自幼丧母，
其父再婚后便对其不闻不问， 其
13岁便辍学， 独自一人来到怀柔
打工。

李某某与张某某相识后互相
理解体谅，感情很好。 可是，张某
某在歌厅偶然染上毒瘾后无法自
拔，就劝说丈夫与自己一同吸食。

由于毒品价格昂贵， 二人很
快花光数年积蓄。 为满足毒瘾，

他们便想出了以贩养吸的主意。
联系上李某某在福建认识朋友林
某某后， 林某某便为他们购买、
运输毒品。

李某某 、 张某某既吸食毒
品， 又贩卖毒品， 系以贩养吸的
典型情形。 按照 《刑法》 规定，
他们二人获重刑是咎由自取。 可
怜的是他们的子女， 从小就要与
父母分离， 不能在父母关爱下成
长。 同时， 其抚养子女的重担将
全部压在李某某母亲一人身上，
家庭负担也将十分沉重。 由此看
来， 毒品实在是社会毒瘤， 它不
仅伤害涉毒者个人， 还造成了家
庭负担， 影响社会稳定。

案例2
被人诱惑吸食毒品
关闭商店与夫离婚
基本案情

蒋某某受吴某某委托 ， 于
2012年3月27日21时许 ， 用吴某
某提供的手机号给一南方男子打
电话联系购买冰毒。 二人约定，
在河南省许昌市进行毒品交易。

2012年3月31日下午 ， 蒋某
某与该男子约定在河南襄城到许
昌的国道路边见面。 当晚22点见
面时， 蒋某某将3万元现金交给
该男子， 对方说冰毒放在一棵树
旁边让蒋某某自己去取。 蒋某某
拿到冰毒后用手纸包好放在挎包
内， 然后连夜乘车回到北京。

蒋某某入住怀柔区如水商务
酒店8409房间后 ， 民警将其抓
获， 当场起获冰毒147.79克。

怀柔法院认为， 蒋某某以牟
利为目的 ， 受他人委托贩卖毒
品 ， 其行为已经构成贩卖毒品
罪， 依法应予惩处。 故判处其有
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没收财产3万元。

法官说法

审理本案的法官说， 蒋某某
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自
己曾开一个服装店， 通过辛勤劳
动， 收入颇丰。 后来， 在损友诱
惑下沾染毒瘾不能自拔。 因为每
天吸毒、 不务正业， 不久， 蒋某
某的服装店因亏损关闭， 并与丈
夫离婚。 目前， 其丈夫独自一人
带着孩子生活。

蒋某某为筹集毒资， 不惜以
身试法， 贩卖毒品， 最终受到法
律严惩。

法院盘点
青壮年涉毒居多
毒品衍生其他犯罪

怀柔区法院受理的涉毒案件
主要涉及三种罪名： 容留他人吸
毒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和贩卖、运
输毒品罪。根据统计分析，怀柔辖
区内每40个案件中就有一件与吸
食毒品相关。比较典型的是，吸食
毒品成瘾后需要大量金钱维持毒
品的消耗，由于没有收入来源，涉
案人员便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得金
钱，由此导致的盗窃、抢劫、诈骗
等犯罪时有发生。另外，还有致幻
类毒品导致的强奸案件、 因吸食
毒品导致的交通肇事案件、 危险
驾驶案件等。

在涉毒犯罪中， 无业人员、
务农人员及低文化程度人员较
多， 有前科劣迹人员较多。 从涉
案人员年龄看， 18－45岁之间的
青壮年人居多。 这类人群中， 20
岁 左 右 的 青 少 年 很 多 是 受 到
外 界 不良引诱和不良习俗侵蚀
造成的， 其感染这种恶习的地方
大多在旅店、 网吧、 餐饮业等娱

乐场所。

法官建议
吸毒贩毒形成恶性循环
严厉打击刻不容缓

据怀柔法院法官介绍， 涉毒
犯罪人员以无业人员居多。 他们
因吸毒耗尽家财后， 又因继续吸
毒而参与贩卖、 运输毒品以赚取
毒资， 并由此陷入 “因吸而贩、
以贩养吸” 的恶性循环。

此类犯罪以团伙为主， 纠合
性较强。 其成员甚至由同一家庭
或同一家族众多成员组成， 其贩
卖、 吸食的毒品除传统的鸦片、
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外， 更多的是
以冰毒等为代表的新型毒品。

由于一人吸毒会辐射到周边
的朋友、 亲戚， 会带动更多人吸
毒， 而且吸毒成瘾后会使人对毒
品产生身体和心理依赖， 并滋生
其他犯罪， 所以， 法官建议进一
步加强禁毒宣传， 从思想上消除
犯罪根源， 减少犯罪。 除在国际
禁毒日举行例行宣传活动外， 要
加强日常宣传， 通过深入社区，
普及涉毒法律知识、 讲解涉毒典
型案例 ， 让群众知晓毒品的危
害， 进而远离毒品。

与此同时， 要加强对社会闲
散人员和青少年进行教育， 打好
预防针。 要进一步加强对毒品犯
罪的查处力度， 与公安机关等部
门形成合力有效打击、 遏制毒品
犯罪。 对犯罪情节严重、 具有典
型示范意义的案件， 邀请青少年
学生等观摩相关庭审， 并由法官
在各大中小学开展法律讲座， 帮
助青少年从小建立拒绝毒品的意
识 ， 通过 “小手拉大手 ” 等措
施， 在全社会形成并壮大严打毒
品犯罪的声势。

———从共享单车有关法律问题说开去

毒品犯罪多因精神生活空虚所造成


